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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进我市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进一步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依据天津市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实施方案等有关文件，现就组织开展2023年天津市制造业创新中心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功能定位
天津市制造业创新中心（下称“创新中心”）是面向制造业创新发展重大需求，以重点领域前沿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供给、转移扩散和首次商业化为重点，由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各类创新主体自愿组合、自主结合，以企业为主体，以独立法人形式建立的市级创新平台。
二、领域范围
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方向和《天津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津政办发〔2021〕23号）和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中提出的现代工业产业体系重点领域。
三、工作程序
创新中心按建设成熟度分为培育、筹建和批复组建三个阶段。本次申报分为“首次申请”和“升级申请”两类。首次申请主体可参照《天津市制造业创新中心牵头单位及各建设阶段标准要求》（详见附件2），申请相应建设阶段。已培育或筹建的创新中心，如自评符合更高阶段建设要求，应及时提出升级申请。
（一）材料编制
申请单位按照《天津市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方案申报书》（详见附件3）格式编制材料并附相关证明，向所在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创新中心组建章程、成员单位之间合作协议、各单位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资金组建方案、各项规章制度等。已注册成立企业的创新中心，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
（二）初审推荐
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根据《天津市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实施方案》《天津市制造业创新中心牵头单位及各建设阶段标准要求》进行初审推荐，确保材料真实有效。各区请于2023年10月13日前将推荐文件、创建申报汇总表（详见附件4）纸质版一式二份（加盖主管单位公章），申请材料纸质版一式二份（胶装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电子版光盘一份，报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三）评审确认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按照有关文件要求，经过材料初审、专家评审、现场考察、社会公示等环节，提出天津市制造业创新中心批复名单。
四、有关要求
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做好创新中心培育和管理工作，及时沟通报告企业申报意向，跟进已批复创新中心建设进展，指导支持创新中心加快建设。
特此通知。
 
附件：1．天津市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实施方案
      2．天津市制造业创新中心牵头单位及各建设阶段标准要求 
      3．天津市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方案申报书
      4．天津市制造业创新中心创建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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